
 

國立臺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114學年第 1學期法律學分班 
「選修課」選課登記規定及注意事項 

■選課登記一律採取網路登記。 
※課程助教安排之課輔日程有衝堂的可能，請自我衡量時間再行登記選課。 

※課程是否列入國考資格，請自行與考選部或應考相關單位洽詢。 
 

課程/師資 預計課程起訖日 
助教課輔 
可能安排日 

備註 

勞動法 
/徐婉寧、王能君 

09/01-12/29每週一 週三 
上課時間為 19:00-21:45 
必修課輔可能安排日- 
1、平日夜間班(C班)： 
民訴、刑訴：週五 
行政、商事：週三 
2、週末假日班(AB班)： 
課輔在週六正課之後 
課輔形式主要由助教決定 

智慧財產權法 
/李素華、陳皓芸、
許曉芬 

09/10-12/24每週三 週一 

強制執行法 
/吳從周 

09/05-01/02每週五 週一或週日 

證券交易法 
(遠距教學) 
/邵慶平 

預錄影片觀看時限 
09/12-01/08 

面授日開課前公佈 
週日(下午) 

自行安排於時限內至教學
平台觀看影片。 
面授及期末考為週日上午
需到校。 

 

下表為本期學位班(PMLBA)課程，無課輔。混合式上課(可自由選擇到班或線上直播)。 

課程/師資 預計課程起訖日 備註 

企業犯罪與經濟刑法/洪士軒 09/02-12/16每週二 可作為學分班結業條件課程。 
上課時間同為 19:00-21:45 企業法務入門/洪士軒 09/03-12/17每週三 

※所有選修課上課地點，皆在推廣學院教室。 

 

■選修課程登記分為兩階段進行，本次以第 44 期應屆結業學員優先於第一階段選課，
如第一階段選課截止仍有名額，將開放餘額供所有期別學員於第二階段進行選課。 

第 44 期學員未於第一階段選課者，需與其他期別學員參加第二階段登記，並依選課系
統登錄之時間排序，不再具優先資格。 

選修課程登記相關時程 

＊第一階段

選課登記 

登記日期 6月 19日(四) 10:00～ 6月 24日(二)17:00 

結果公佈日期 6月 25日(三) 11:30 

＊第二階段選課登記日期 6月 25日(三) 13:30～ 7月 3日(四)17:00 

＊選課最終結果公佈日期 7月 4日(五)11:30 

註冊繳費日期 選課最終結果公布後～8月 6日(三) 

 



 

■選課規定與注意事項：  

1. 每門課註冊繳費人數未達 25 人得不開班，本學院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學位班課程至少需 3位校內正式學籍學生註冊方得開課，而該課程學分班學員

開放修課上限為 10人；若未開成，已繳費者全額保留或退費。 

2. 選課登記係依選課系統登錄之時間排序修課名單，請於註冊繳費期限內完成繳

費，逾時未繳則名額釋出由他人遞補。 

3. 註冊繳費請自行於選課最終結果公布後，登入學員系統>>選課作業>>點擊姓名

bar 條>>註冊回條列印>>勾選課程>>信用卡或 ATM 轉帳繳費。  

4. 每學期的兩門必修課不得僅單修習一門，必修課未修畢前也不得僅修選修課。 

※兩門必修課皆須繳費(重修者除外)才算完成註冊。 

5. 學員結業條件為取得「6門必修+任意 1門選修且 21學分以上」之課程學分。 

6. 學員務必確認系統上個人資料之正確性，包括:E-mail、連絡電話、郵寄地址等。 

7. 每學分為 NT$5000(每門課 3學分)，臺大進修推廣學院法律學分班相關優惠如下

(時程上因成績尚未出爐而無法確定是否結業者，可先以優惠方案繳費，若有差額

須以 ATM轉帳補繳)： 

 

 

如有任何問題，可來信 chweng@ntu.edu.tw 或於一般上班時間(09:00-17:00)來電

(02)23620502 分機 220 翁君豪先生 洽詢。 

 

 

身分 優惠 

法律學分班
學員 

再次及重修 
同名課程 

學分費 4折，結業後再免雜費 3,500元 

結業後選修
課程 

學分費 6折，免雜費 3,500元 

精鍊班學員 免雜費 3,500元 

台大(畢業)校友 免雜費 3,500元 

台大教職員 學分費 6折、免雜費 3,500元 

※優惠身份每門課僅可擇一使用，教職員每次註冊繳費前須出示相關證明。 



 

法律學分班選修課 

選課操作步驟 

    選課登入網址：https://www.ntuspecs.ntu.edu.tw/specs/tc/  (臺大推廣教育網)  

 

 

 

 

 

 

 

 

Q : 要怎麼上網選課呢??!! 
A：要”仔細”看下面的操作步驟哦…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specs/tc/


 



 



 



 



 

 


